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487 号）核准，广州

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秀金控”、“发行人”、“上市公司”、

“公司”）向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了 85,298,86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越秀金控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

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ANGZHOU YUEXIU FINANCIAL HOLDINGS GROUP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000987 



 

证券简称 越秀金控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301 房自编 B 单元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6301 房自编 B 单元 

注册资本 222,383.0413 万元 

实收资本 222,383.0413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恕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817725 

邮政编码 510623 

联系电话 020-88836888 

传真 020-88835128 

公司网站 http://www.yuexiu-finance.com/ 

电子邮箱 yxjk@yuexiu.com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至 长期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1、公司设立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59 年 10 月的广州友谊商店，1978 年友谊商店扩业，

组建广州市友谊公司。1992 年 11 月 18 日，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穗

改股字【1992】14 号”《关于同意设立广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由广州市友谊公司为发起人，并向公司内部职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广州友谊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广州市工商局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并于 1992 年 12 月

24 日取得注册号为 1904817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设立时公司总股本为

14,942.1171 万元，经岭南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了“岭会【92】533 号”《验

资证明》。 

2、公司设立后的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1998 年送股 

经公司 199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广州友

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度分红方案及调整股本的批复》（穗改股字【1998】

6 号）批准送股，公司于 1998 年 4 月实施 1997 年度“10 送 2 派 1”的分红方案，

注册资本变更为 17,930.54 万元，并经珠江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了“珠会字

【98】355 号”《验资报告》。 

分红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广州市友谊公司 150,745,405 84.07% 

企业内部职工股 28,560,000 15.93% 

合计 179,305,405 100.00% 

（2）2000 年 6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00 年 6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0】第 85 号”《关于核准广

州友谊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6,000 万股。广州市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公开发行出具了

“珠会字【2000】第 370 号”《验资报告》。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39,305,405.46 元，股份总数为 239,305,405 股，其中发起人股为 150,745,405 股，

占股份总数的 62.99%；企业内部职工股为 28,560,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 11.94%；

社会公众股为 60,000,000 股，占股份总数的 25.07%。2000 年 7 月 18 日，公司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发起人股 150,745,405 62.99% 

企业内部职工股 28,560,000 11.94% 

社会公众股 60,000,000 25.07%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合计 239,305,405 100.00% 

（3）2006 年 1 月，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1 月 13 日，广州友谊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股股东每 10 股将获送 3 股普通股，非流通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合计向流通股股

东作出对价安排 2,656.8 万股，对价股份将按有关规定上市交易。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4,634,225 52.0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4,671,180 47.92% 

合计 239,305,405 100.00% 

（4）2008 年 7 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28 日按每 10 股以

资本公积转增 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总计 119,652,702 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358,958,107 元。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6,926,989 52.0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2,031,118 47.93% 

合计 358,958,107 100.00% 

（5）2016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 

2016 年 1 月 2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47 号”《关于核准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123,595,502 股新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的注册

资本增至 1,482,553,609 元。 

2016 年 3 月，广州友谊向广州市国资委、广州国发、广州地铁、广州电气

装备、万力集团、广州城投、广州交投等七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1,123,595,502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23,794,829 75.8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58,758,780 24.20% 

合计 1,482,553,609 100.00% 

（6）2016 年 6 月，权益分派 

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现有总股本 1,482,553,60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上述权益分派于 2016 年 6 月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2,223,830,413 元。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85,846,374 75.8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37,984,039 24.19% 

合计 2,223,830,413 100.00% 

2016 年 7 月 21 日，广州友谊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住所和经营范围的议案》，公司名称由“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

所核准，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公司启用新的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三）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XYZH/2017GZA10268 号”《审计报告》、

“XYZH/2018GZA10053 号”《审计报告》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上市公司最

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数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059,852.66 7,674,017.77 6,685,289.14 

负债合计 6,162,182.52 5,839,758.07 4,932,076.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303,121.52 1,288,744.70 1,247,724.52 

少数股东权益 594,548.62 545,515.00 505,488.31 

股东权益合计 1,897,670.14 1,834,259.70 1,753,212.83 

利润表数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28,057.51 532,638.87 498,458.72 

营业利润 21,319.78 105,055.50 118,747.13 

利润总额 21,846.95 109,622.67 121,096.36 

净利润 15,851.91 85,962.55 90,662.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106.81 63,331.88 62,049.58 

少数股东损益 4,745.10 22,630.67 28,613.22 

现金流量表数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96.93 -952,524.22 -583,572.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05.76 -80,902.19 871,936.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083.61 695,632.47 1,127,002.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2,906.59 -338,128.16 1,415,736.67 

注：上市公司于 2017 年开始按照金融版会计报表及附注格式披露年度报告，对年初数及上年数，按照相同

格式要求进行了重述。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负债率（%） 76.46  76.10  73.78 

毛利率（%） 16.65 19.72 2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8  0.34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方案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6.19 元/股。 

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85,298,869 股。  

4、募集资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27,999,999.1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01,584,904.77

元。  

5、股份锁定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和交易

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及配

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广州恒运、广州城启、广州富力、北京中邮、

广州白云、广州金控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越秀金控新增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广州越企 
认购的越秀金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承诺，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

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

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1、本次发行配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定价发行，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6.19 元/股，发行对象为广

州越企，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85,298,86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27,999,999.11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

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广州越企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 6401 房

（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 张招兴 

注册资本 778,066.81 万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01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231240036F 

经营范围 

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咨询服务；百货零售（食

品零售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资产

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前，广州越企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广州越企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上市要求，

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不存在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

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4、不存在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5、不存在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6、不存在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7、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作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本独立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以及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独立财务顾问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独立财务顾问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安排如下：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协助发行人制订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

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定期跟

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遵守

《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7、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约定

的其他工作，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七、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26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电话：0755-82492482 

传真：0755-82493959 

联系人：张冠峰、吴雯敏、李刚、罗剑群 

 

 

 

 



 

八、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 

受越秀金控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华泰联合证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

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华泰联合证券内核小

组的审核。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华泰联合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冠峰          吴雯敏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刘晓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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